
，
前段时间，安徽安宁市一男子在某商业步行街持刀伤人。据报道，截至 月 日 时， 名受伤人员中，

人遇难，其他 名受伤人员正在积极救治中（ 人危重， 人生命体征平稳）。后公安人员在群众的配合下，迅速
锁定犯罪嫌疑人，很快将犯罪嫌疑人制服抓获。经调查，犯罪嫌疑人吴某，男， 岁，安庆市怀宁县人，无业，因
家庭不顺悲观厌世而泄愤行凶，现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外离该案最近的还有大连的轿车撞人事件、 年
湖北恩施于华杀人事件等，这类犯罪都有明显的仇视社会、报复社会的性质，虽然作案人都已被抓获，但身边有很
多人仍不禁发出疑问：为什么人会做出如此可怕的事情？为何要伤害那些无辜的陌生人？最近我阅读了弗洛姆的书
籍以及相关的犯罪学理论，想对于人性之恶、报复社会心理的性质、原因提出我的看法。

人性之恶？为何有如此的恶意？

弗洛姆基于不同的动机对侵犯行为进行分类：良性侵犯和恶性侵犯。良性侵犯是指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侵犯行
为，如受到生命威胁时进行的反击，而这种侵犯是我们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应对机制，也是群众经常经验到的。而
让人侧目的、怀有恐惧感的却是恶意侵犯，上述提到的多宗杀人事件正正属于这类。恶意侵犯是指那些并非为了利
益或应对威胁而进行的侵犯，正如那些凶残的案件，被害人与行凶者没有利益冲突，更甚至不认识，却被施予残忍
杀害。弗洛姆 认为这种恶不是动物性的本能，而是人的一种潜能，其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心理动机，分为以下四
类：

反抗“无能”
我们面对的世界是多元的，复杂的，有时我们感慨社会环境的巨大压力，面对命运的强大，往往失去对自身的

掌控力，从而感到自己的无能。为了弥补这种无能，人会通过做点什么来影响事物（如哄孩子玩、或做义工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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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自己是有能力的，能证明自身存在的。然而有些人会采用比较负面的方式，如用权威来压制别人，让别人害怕
自己等，而上述报复社会的杀人正是采用极端的方式来消除自身的无能感。

逃避“无聊”
生活上，我们需要新的刺激来唤醒自己的生活，而有些是创造性的刺激（如阅读、与朋友交往等），有些是机

械式的刺激（如看肥皂剧，嘻嘻！），创造性的是比较持久的，有趣的，而机械的却只能唤起一时，很快变得无趣起
来。然而现代社会抑制着人们的创造性，让更多的我们深陷慢性无趣的状态（即内心的空洞），当压抑达到一定的
程度，无法弥补这种无趣状态时，人往往陷入破坏和暴力等危险境地（想一想“某天一”），无法感受到生命感，正
因如此，通过伤害别人来唤起自己，以逃避当代社会的传染病——“无聊”。

渴望“融合”
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我们一出生的时候，就与母体分开，这样导致我们的存在是孤独的、分裂的，因此我们

便有重建一种“合一”状态的倾向。在成长过程中，融合的形式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与他人发生亲密关系，而另
一种则是通过破坏来达到目的。当人实施破坏时，会产生自己对另一事物或生命有着绝对权力的感觉，这是占有对
方的另一形式，从而达到融合。

施受虐性格
这只是临床方面的概念，而且它核心是人际关系方面的控制，显示出某程度的攻击性和破坏性，与犯罪关系不

大，所以不作赘述。上述从潜在动机的角度来分析了破坏的暴行从何而来，但那些可怕的事件到底如何称呼，那些
凶残的作案者究竟有何特征，其潜在的社会背景和主观因素又是什么？

何谓报复社会型犯罪

社会上发生的多起类似的个人攻击无辜民众的犯罪事件（例如安徽安庆持刀砍人事件、大连轿车撞人事件、湖
北恩施于华故意杀人案等），媒体多将其称为报复社会犯罪。而我国学者对报复社会型犯罪的概念存在多种解读，
侧重点也多有不同。因为过于无聊，我结合多个报告，经过不严谨的分析，最后将报复社会型犯罪定义为个人为发
泄不满情绪，针对不特定群体或某一特定群体的不特定对象实施的凶杀、爆炸、纵火、投毒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
行为 （刘馨， ）。报复社会型犯罪的特征又是如何呢？刘馨在《报复社会型犯罪研究》中选取 年至
年典型案例，从案件发生时间、犯罪场所、主观动机、行为方式、危害结果等方面对案例进行分析整理，得出以下
几个方面：

犯罪主体多为社会弱势群体
我国的弱势群体具有“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上的贫困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的特

征 （钱再见， ）。作案人多为普通职工、农民、无业者、刑满释放人员等，文化程度不高，在案发前遭受过
挫折，或生活困顿或疾病缠身或事业失败或婚恋破裂。这类人占社会资源少、实现权利能力弱，在社会生活中处于
非常不利的地位，社会资源不会向他们倾斜，差别对待甚至是歧视的不公正待遇带来的是心态的失衡，是不公、愤
懑、怨恨的情绪。

主观动机多为宣泄不满情绪
行为人实施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主观动机主要是为了发泄心中不满或怨恨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可能源自不断的

挫败经历，其产生于特定的个体因素和社会因素：（ ）行为人个体因素：如性格内向（污名化了！哭！）、孤僻、偏
执等让其更可能陷入家庭冲突、亲缘淡薄、缺乏朋友等困境，与此同时又无法理性判断自身悲剧的确切原因，索性
寻找“替罪羊”来发泄 （李强， ）。（ ）社会因素：利益表述渠道受阻，缺乏社会支持，使行为人缺乏社
会认同感和社会支持感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犯罪对象具有不特定性
行为人所选择的犯罪对象呈现三个特点 ：第一是伤害对象的随机性。通过案例分析可以看出，行为人

在选定犯罪场所后，对伤害对象反而不在意，出现在犯罪场所这个空间内的群众都成为行为人的潜在伤害对象，至



于具体伤害到谁是不确定的。第二是犯罪对象防备能力差。行为人在选择犯罪对象是倾向于防备意识差、反抗能力
弱的对象，如公园内休闲的群众、公交车上的乘客、路上的行人、学校的师生等，这些对象在日常生活难以时刻保
持警惕来防范危险。第三是伤害对象的群体特定性。行为人会以特定群体作为报复对象，如浙江温岭杀医案，来宣
泄对医生群体、医疗制度的怨恨情绪，行为人在这类案件中对同类群体而非同一人实施报复行为，来达到自己宣泄
目的。学生群体也是行为人选择犯罪对象另一重要群体。

犯罪场所多为公共场合
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报复社会型犯罪主要发生在公共场所，如学校及周边、道路、公园、超市门口、快餐

店、公交车等。首先，这类公共场所人口密集，人员流动性大，行人防备意识不高，行为人可选择的对象多，便于
行为人作案。其次，这些公共场所难以布控，对突发事件应急能力比较差，一旦发生突发事件极易造成恐慌，容易
达到行为人宣泄怨恨、把事情闹大、博取关注的心理预期。

行为手段残忍极端
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的手段主要是爆炸、投毒、纵火、刀杀、枪杀和车撞等传统方式，高智商、高科技的行为

手段较不常见。行为人选择上述作案手段原因可能是：一是驾车、纵火、刀砍等传统手段易于行为人掌握，便于行
为人实施。行为人多为社会弱势群体，掌握高科技作案手段的可能小较低；二是这些手段简单粗暴、破坏力极强，
在行为人伤害无辜群众时形成“战斗优势”，造成大范围群众伤亡的结果；三是这些作案手段简单、残忍、疯狂，易
于满足行为人宣泄不满报复社会的主观动机，更容易形成公众恐慌、人人自危的局面，满足行为人“我不好过，谁
也别想好过”的心理。

是人本身创造罪恶，还是环境造就罪恶？

很多人认为实施这些报复社会罪行的人本身就是恶魔，甚至有人觉得阻止这些可怕事件发生的唯一方法是消
灭这等恶魔般的存在。但实际上，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从 年至今的案例所显示，这些作案人并非精神病
态者（大众多称呼为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在生活的很多方面与普通人无异，他们很多时候面对着生活的重大困境，
如果设身处地去看待可以体会到他们的巨大挫败感和不安。那么究竟什么造就了人们认为的“恶魔”呢？
（一）不完美的社会
用官方的说话，“从社会大环境来看，我国目前正处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凸显。”

简单来说，我们的社会并不完美！！有一部分人在社会上仍处于非常大的劣势之中。用学术一点的话语表达就是：
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大； 官僚主义、享乐主义、某些社会腐败和落后的体制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现
象； 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住房、医疗、失业等民生问题，导致生活负性事件相对增多，给一些民众带来巨大生
存压力； 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导致社会诚信缺失，人际冷漠，道德缺位等等。上面提到这些行凶者多数是社会
弱势群体，这些社会问题让他们困难重重，有时他们正当的利益或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和照顾，他们感受到比普通的
百姓更大的生活压力，更缺乏安全感、幸福感和尊严感，心理上容易处于严重的失谐状态。想象一下，当这种心理
失谐状态的长期累积，日益严重，而又搞不清或找不到具体的宣泄对象时，愤懑和仇恨的心理是多么容易发生。为
了摆脱“无能”，这种无名之火泛化到社会大众，寻找“出气筒”和“替罪羊”，以泄心头之恨，从而实施暴行。
（二）社会支持的缺失！没有社会认同！
良好的社会支持是个体日常人际交往的一种需要，它可以直接有效维护个体的心理健康 （ ，
）。当个体遇到压力事件时，社会支持就会发挥一定的保护和缓解作用，那些缺乏社会支持的人在遭遇压力事

件后，心理的痛苦会更加明显；而那些有着强大社会支持的个体则会受益于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从而可以减轻心里
的痛苦，缓解压力事件的消极后果 （ ）。而从上述多个案例显示行凶者
所在的家庭和社区环境往往没能给予其应有的人际沟通和感情慰藉（例如，福建南平屠杀小学生案的凶手郑民生平
时与家人关系紧张，与邻居几乎没有往来；厦门公交车纵火案的嫌疑人陈水总在作案前与家人和邻居存在长期不
和）。这种对个体心理的社会支持系统的缺乏或薄弱，不但会让其陷入抑郁和焦虑等消极后果，而且容易导致个体



的社会认同感大大降低，甚至产生社会疏离感。另外，研究表明社会认同感低是导致报复心理产生的又一重要因素
（Ｐｅｔｅｒ　Ｆｉｓｃｈｅｒ，Ｓ．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ａｓｌａｍ，Ｌａｕｒａ　Ｓｍｉｔｈ，２０１
０），因此，缺乏社会认同的状态会使报复社会的心理得以滋长和蔓延。
（三）挫折的诅咒
我们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是平平整整的，总有跌宕起伏。一生中，总有许多挫折，这是在所难免的。只是存在报

复社会心理的个体往往在人生道路上遭遇更多的负性生活事件的打击或重大挫折（至少在他们看来如此）。有研究
者对实施报复社会犯罪行为人的调查发现，报复社会的犯罪主体要么生活困难、无业失业；要么屡屡受挫、诸事不
顺；要么遭遇到他人不正确或不公正的对待等等 （王瑞山，２０１１）。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 等人提出
的挫折——攻击理论假说，认为当个体面临挫折时，会诱发某种导致攻击行为的刺激（即攻击驱力），而这种驱力
会促使或加速攻击行为的发生。此时影响攻击出现的有四个因素： 遭受挫折的驱力的强弱； 遭受挫折的驱力的
范围； 以前遭受挫折的频率； 攻击反应可能受到惩罚的程度。同时，攻击行为会指向三种潜在对象：一个是直接
制造挫折的人，一个是与挫折形成没有直接关系的“替罪羊”，最后一个是自己。这些报复社会的案件就是当事人
在遭遇种种挫折后所累积的内在的攻击驱力寻找宣泄出口，而迁怒于社会的结果。
（四）缺陷的人格
行凶者们给那些被害人及其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痛苦，同时给予社会巨大的恐惧感，因此单单从外在原因

去理解他们是荒谬的。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更何况带给人如此伤害的行为。既然人是责任的主体，所以
我们要从内在方面去考察那些作恶的行为人。谈到内在，我们不得不提到人格了。
人格（ ）是个体内部的心理特质和机制的集合，具有组织性和相对持久性，它们影响到个体对心灵

内部的、物理的和社会环境的适应以及与它们的相互作用。无论是我们普通百姓，还是罪大恶极的恶徒，都拥有自
身各不相同的人格特征。而人们各自对于他人的人格自有一套描述特征的形容词。对于报复社会的行凶者们，我们
会形容他们是冷血的、残忍的、疯狂的恶魔，正如那个《沉默的羔羊》电影里的汉尼拔·莱克特一样。简单来说，
我们普遍认为行凶者们都有精神病态（ ）！即使不是，也肯定有精神病！真是这样吗？
但答案是：不！
全球研究精神病态的领军人物，心理学家罗伯特·黑尔（ ）将精神病态描述成“魅力十足，善于

操控、一生行事无情的社会掠食者，他们的身后残留着一地破碎的心，泯灭的希望和空空的钱袋。他们毫无良知和
共情之心，自私自利、为所欲为，对违反社会规范并无丝毫负罪感和忏悔”。从上述的描述加上之前有关案例行凶
者的材料，可以清晰看到他们并不是这样的魔鬼。另外，安徽安庆的持刀伤人案件等在美国称为滥杀案件（

），而大多数滥杀案件的凶手都没有犯罪记录或精神病史 （ ） 因此他们并不是人们
想象中精神病态的恶魔或凶残的疯子。那么报复社会的行凶者到底是什么？美国多名研究者认为滥杀者会表现出三
个风险因素中的至少一个，其中一个为心理问题，其表现为对冲动的控制水平较低，对他人缺乏共情，严重的抑郁
和反社会问题 （ ），这侧面反映了心理问题是滥杀者的一个特征。
而我国有学者从知、情、意、行四个方面来分析报复社会的作案人的人格特征：在认知上，这类人一般都思维

偏执、狭隘，容易猜忌，不信任别人，习惯于向外归因，将自己的不幸遭遇都归咎于他人和外界，而看不到自己所应
当承担的责任，自我认知能力较弱；在情绪情感上，这类人嫉妒心强，情感冷酷，容易冲动，稍有不顺就容易激起
其强烈的负性情绪；在意志上，这类人一般都很固执，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在行为上，这类人沉默孤僻，喜欢独来
独往，不愿与他人沟通交流，也不善于合理的宣泄情绪，对不良情绪和行为的自我调节和控制的能力弱
（李恩洁，凤四海，２０１０；王瑞山，２０１１；栾畅，２０１１）。

笔者翻阅了多个文献和国外的书籍，均未能发现这些行凶者与人格障碍的关系。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作案人的人
格从多方面来看存在适应不良，因此笔者认为那些报复社会的个体很可能有较高程度的人格缺陷，而多疑、冷漠、
虚伪、残忍等因子尤为突出。而存在类似人格缺陷的个体较其他人在生活中，往往具有较低的挫折阈，更容易体会
到挫折感，更经常陷入痛苦的负性情绪，产生报复社会罪行的可能性也较高。



概言之，这些报复社会的案件是，在不完善的社会背景下，由有特定人格缺陷的个体在遭遇挫折、缺少社会支
持的情形下所造就的一系列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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